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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上班打卡后
外出遇车祸，算工伤吗？

本报讯（记者 鲁燕 通讯员
李应敏 王萌）大家知道，上班工作
时间及上下班路上出事故算工伤，
可上班提前到单位打卡后溜出去
取东西，路上遇车祸，算不算工
伤？今天，来看河南省高院豫法阳
光发布的宝丰县人民法院审理的
这起案件，看看结果如何。

某单位下午上班打卡时间为3
点。职工在两点打卡签到后，外出
去朋友家取东西。2点20分，在取
东西的路上遭车祸受伤，交警认定
对方全责。职工主张工伤，被人社
局否决，后将其诉至宝丰县人民法
院，要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
责令重新作出工伤决定。

法院审理认为，正常情况下，
职工在打卡签到完毕，意味着其到
达工作岗位，以上班为目的的通勤
过程已经结束，此时职工处于“已
上班、未下班”状态。按照当时有
关上下班时间规定，下午上班时间
是 3点，职工虽已提前完成签到，
但并无规定要求在正常考勤时间
截止前不能再打卡，也即是当日下
午两点到3点尚在合理的“上班途
中”时间范围内。但职工签到后外
出办理私事途中发生事故，既非是
从单位下班回家到居住地，又非从
居住地到单位上班，其行为不符合
正常上下班途中的规定。

此外，职工外出去朋友家取东
西目的明确，且去办理私事具有偶
然性，非属单位指派的工作任务，
也无充分证据证明其所受事故伤
害与工作上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因此，职工打卡上班后外出发
生交通事故，不符合“上下班途中”
构成要素，不能认定为工伤。法院
依法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说法：构成“上下班途中”可认
定工伤需要3个基本要素

构成“上下班途中”可认定工伤
的3个基本要素：合理时间、合理路
线以及以上下班为目的。

时间因素在合理范围内，适当
早于或迟于规定上下班时间均属
合理的时间范畴；“上下班”主要是
限定“途中”的目的和原因，强调职
工应当是为开始或结束工作而往
返于工作地和居住地；“从事属于
日常工作生活所需要的活动，且在
合理时间和合理路线的上下班途
中”规定的理解，其立法宗旨是防
范职工在从事日常工作生活所必
需活动中产生的风险，范围限于为
生活工作所必需，且不得改变上下
班路途的性质。

具体对“日常工作生活所需
要”活动是指日常工作或生活中，
不可避免的、简单易为的活动，具
有“在上下班途中所从事的经常
性的、重复性的日常活动”特点，
如接送小孩、买菜、取快递等情
形，且不必然导致通勤事故风险的
明显增加。

此外，“上下班途中”还需要从
案涉事故发生时间、地点与上下班
的合理路线、去向目的等方面综合
确认，“合理路线”与“合理时间”是
高度关联的考量因素，但都离不开

“上下班目的”。

今年12月2日是我国第十三个全国交通安全日。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3年全球道路安全现状报告》令
人触目惊心：2021年全球约有119万人因道路交通事故死亡。在我国，道路交通伤害是儿童的第二大伤害死因。

《中国统计年鉴2024》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共发生25.5万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6万多人死亡，导致的直接经
济损失高达11.8亿元。

近日，北京大学社会化媒体研
究中心举行“助力出行安全，道路交
通伤害预防、救治与依法治理建议”
主题研讨会。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23
年全球道路安全现状报告》，2021年
全球约有 119万人因道路交通事故
死亡。截至 2019年，道路交通事故
在 5岁至 29岁儿童和青少年致死因
素中排名第一。在我国，道路交通
伤害是儿童的第二大伤害死因。

“大量的交通事故伤害给个人、
家庭、企业单位、社会带来巨大损
失，甚至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发展。
但交通事故伤害对国家层面总体经
济的影响很大程度上被低估，特别

是在发展中国家。”南京工业大学教
授王卫杰表示。

据了解，世界银行曾统计分析
135个国家1990年至2014年这24年
间的道路交通伤害数据和宏观经济
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减少道路
交通伤害对宏观层面的长期收入增
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若道路交
通死亡率和发病率降低 50%并在 24
年间保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可增长
7%至22%不等。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
年鉴2024》显示，2023年我国共发生
25.5万起道路交通事故，造成6万多
人死亡，导致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
11.8亿元。

2024 年，国内电动自行车社会
保有量已超 3.5亿辆。《中国统计年
鉴 2024》显示，2019 年至 2023 年期
间，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死
亡人数年均增长率达5.85%；在全交
通方式死亡人数有所降低的前提
下，电动自行车的死亡人数呈逐年
递增态势。此外，据国家统计局公
布的交通事故直接经济损失数据，
2014年至 2022年，电动自行车交通
事故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从2719万
元增长至7695万元。

“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是最庞
大的弱势交通参与者（VRU）群体。

在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交通事故中，
骑乘人员头部是最易受伤的部位之
一，而造成骑乘人员死亡的事故中，
颅脑损伤是最重要的死亡原因。”江
苏警官学院交通管理工程实验室主
任郁烨表示，安全头盔是骑乘人员
遇到危险的最后一道防线。

针对头盔便携性不佳导致骑乘
人员佩戴意愿较低的问题，郁烨建
议，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家在设计电
动自行车时应考虑头盔的存放问
题；超市、学校等公共场所可适当设
置头盔存放柜；有条件的地方，可提
供共享头盔租借服务。

200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正式实施，并于 2007
年、2011 年和 2021 年分别进行了 3
次修正。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张
力教授介绍，我国关于道路交通安
全的地方综合性立法约有 79部，重
点领域针对性立法超过 100部。各
级立法基本覆盖道路交通重点领
域，包括控制速度、严管酒驾、强制
系安全带、正确佩戴安全头盔、普及
安全座椅等。

与此同时，我国在道路交通安
全立法方面也面临挑战。

张力表示，交通安全隐患量大
面广，交通事故多发易发，交通拥
堵、出行难、停车难等“城市病”尚未

消除，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多点分
布、多元扩散的风险逐步加大。此
外，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守法意
识仍需加强，机构协同监管体系亟
待健全，道路交通安全相关立法仍
需加强配套衔接，针对自动驾驶等
新技术新业态的发展也亟须法律层
面予以回应。

“对于一部法律来说，20年在某
种程度上意味着它在很多方面已经
不能适应现实的需求。”张力认为，
应加快道路交通安全法全面系统修
订的步伐，及时填补道路交通安全
治理制度在路、车、人方面的关键漏
洞，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矛盾纠纷化
解能力，为新业态新技术发展做好
配套立法。

急诊专家：定期体检确保
部分疾病患者安全驾驶

研讨会上，北京积水潭医院急
诊科主任田兆兴分享了一个病例。
他接诊过一名严重心衰的患者，左
室射血分数低至 20%，随时可能心
脏停跳。他要求患者留在医院，患
者称有事坚持要走，且是自行驾车
离去。

新京报：你认为哪些疾病的道
路安全风险被低估了？

田兆兴：为了减少突发性疾病
对驾驶员和其他上路者生命安全的
影响，有一些疾病是肯定不适合上
路的。

严重心衰患者，如左室射血分
数在 30%以下的，可能突然一下人
就没了；癫痫患者，发作时患者会意
识丧失，发作时间无法预料；帕金森
患者，肢体控制能力受损，无法很好
掌控车辆；痴呆患者；精神病人；严
重主动脉瓣狭窄患者；严重贫血患
者；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患者；睡眠
呼吸暂停综合征患者；肝性脑病患
者；严重高血压未能控制患者等。

新京报：你认为，关于这些疾病
的上路限制程度应怎么把握？如果
疾病好转是否可以驾车上路？

田兆兴：如果进行管理，应当根
据疾病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的方
式。有的疾病无法有效控制，随时
发作，这种管理应当严格；有的疾
病可以改善，病情平稳时不影响驾
驶，这种可能需要定期体检，通过
限制驾驶证有效期的方式，让患者
确保半年或一年必须接受相应检
查，由医生判断疾病无碍后，可以
继续上路。

新京报：哪些情况应当进行定
期体检？

田兆兴：比如心功能不全患者，
临时改善后也可能复发或继续恶
化；心梗患者，需要定期体检；冠心
病的高危群体，我认为可以要求45
岁以上男性、65岁以上女性等高危
群体定期体检，通过心电图和冠脉
CT等方式来确保心脏功能良好，降
低意外猝死造成事故的风险。

新京报：目前有针对疾病造成
交通事故的相关流调吗？

田兆兴：我暂时没有关注到，比
较难，这其实是值得做的。以后年
轻人有驾驶证是常态，当默认所有
人都是驾驶员的时候，或许也可以
通过全人群的相关数据来做一个大
概的类推。《新京报》

去年我国共发生25.5万起道路交通事故

“电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逐年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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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国道路交通事故造成6万多人死亡，是儿童第二大死因

专家建议驾照体检应增疾病排查


